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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18-117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盈趣科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

年11月29日在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588号七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2018年11月2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董事均

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凯庭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

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Intretech�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盈趣” ）以

2,520万瑞士法郎（约为17,594.64万元人民币）收购瑞士公司SDH� Holding� SA(以下简称“SDH” )和

SDATAWAY� SA(以下简称“SDW” )各70%的股权，并拟于2019-2023年每年收购SDH和SDW各6%的

股权，剩余30%股权的总金额合计1,080万瑞士法郎（约为7,540.56万元人民币）；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对香港盈趣注资等值于3,600万瑞士法郎（约为25,135.20�万元人民币）以完成上述收购事项；同意授权

香港盈趣董事林松华先生或其指定人士办理股权收购协议签署、 股权交割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全部事

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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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9日在

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588号七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1月23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吴文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

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Intretech�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盈趣” ）

本次收购瑞士公司SDH� Holding� SA(以下简称“SDH” )和SDATAWAY� SA(以下简称“SDW” )股权有

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的国际化布局进程，使公司能更好地贴近客户需求，更好地拓展欧洲等海外市场，发

挥主营业务全球研发及全球营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及提升公司品牌的国际知名

度；同意香港盈趣以2,520万瑞士法郎（约为17,594.64万元人民币）收购瑞士公司SDH和SDW各70%的

股权，并拟于2019-2023年每年收购SDH和SDW各6%的股权，剩余30%股权的总金额合计1,080万瑞士

法郎（约为7,540.56万元人民币）；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香港盈趣注资等值于3,600万瑞士法郎（约

为25,135.20�万元人民币）以完成上述收购事项。本次收购事项使用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鉴于公

司目前现金流较为充裕，所以本次收购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审议及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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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香港

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推进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盈趣科技” ）的国际化布局进

程，使公司能更好地贴近客户需求，更好地拓展欧洲等海外市场，发挥主营业务全球研发及全球营销等方

面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及提升公司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Intretech�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盈趣” ）以2,520万瑞士法郎（约为17,594.64万元人民币）收购瑞士公司

SDH� Holding� SA(以下简称“SDH” )和SDATAWAY� SA（以下简称“SDW” ）各70%的股权，并拟于

2019-2023年每年收购SDH和SDW各6%的股权，剩余30%股权的总金额合计1,080万瑞士法郎（约为7,

540.56万元人民币）。 母公司盈趣科技将使用自有资金对香港盈趣注资等值于3,600万瑞士法郎 （约为

25,135.20�万元人民币）以完成上述收购事项。

2、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

会授权香港盈趣董事林松华先生或其指定人士办理股权收购协议签署、股权交割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全

部事项。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护照号 国籍 地址

1

Seydoux�Laurent�Marcel�André

（以下简称“Seydoux�Laurent” ）

X173xxxx 瑞士 Gillarens�Switzerland

2

Savioz�Patrick�Emmanuel

(以下简称“Savioz�Patrick” )

X676xxxx 瑞士 Ayent�Switzerland

3 Abdo�Samer X118xxxx 瑞士 Lonay�Switzerland

除本次转让SDH和SDW股权交易之外，SDH和SDW及其股东Seydoux� Laurent、Savioz� Patrick�

和Abdo� Samer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SDW为公司的客户，公司与SDW自2012年开始合作，公司为其提供电子智能保修卡等智能控制部

件的研发和生产制造服务，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8月双方交易金额分别为1,881.10万元

人民币、1,928.64万元人民币、1,404.26万元人民币和1,370.1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相应报告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1.92%、1.17%、0.43%和0.80%。

三、交易标的股权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事项共有2个标的， 分别为SDH及SDW， 其中SDH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 分别为

SDAUTOMATION� SA(以下简称“SDA” )�和Depair� SA(以下简称“Depair” )。

本次收购事项分为两个阶段实施，股权转让前，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一）第一阶段股权收购

在本次收购的第一阶段，香港盈趣收购Seydoux� Laurent持有的SDH� 23.80%股权和SDW� 23.80%

股权，Savioz� Patrick持有的SDH� 23.80%股权和SDW� 23.80%股权以及Abdo� Samer持有的SDH�

22.40%股权和SDW� 22.40%股权。

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香港盈趣持有SDH� 70.00%股权和SDW� 70.00%股权，股权结构如下图

所示：

1、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SDH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数量(股)

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eydoux�Laurent 680 34.00% -476 204 10.20%

2 Savioz�Patrick 680 34.00% -476 204 10.20%

3 Abdo�Samer 640 32.00% -448 192 9.60%

4 Intretech�(HK)�Co.,�Limited 0 0 +1,400 1,400 70.00%

合计 2,000 100.00% ——— 2,000 100.00%

2、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SDW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数量(股)

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eydoux�Laurent 340 34.00% -238 102 10.20%

2 Savioz�Patrick 340 34.00% -238 102 10.20%

3 Abdo�Samer 320 32.00% -224 96 9.60%

4

Intretech�(HK)�Co.,�

Limited

0 0 +700 700 70.00%

合计 1,000 100.00% ——— 1,000 100.00%

（二）第二阶段股权收购

在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的条款与条件，香港盈趣在交割日之后的5年内

收购Seydoux� Laurent持有的SDH� 10.20%股权和SDW� 10.20%股权，Savioz� Patrick持有的SDH�

10.20%股权和SDW� 10.20%股权以及Abdo� Samer持有的SDH� 9.60%股权和SDW� 9.60%股权。

第二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香港盈趣持有SDH� 100.00%股权和SDW� 100.00%股权，股权结构如下

图所示：

1、第二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SDH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数量(股)

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eydoux�Laurent 204 10.20% -204 0 0%

2 Savioz�Patrick 204 10.20% -204 0 0%

3 Abdo�Samer 192 9.60% -192 0 0%

4 Intretech�(HK)�Co.,�Limited 1,400 70.00% +600 2,000 100.00%

合计 2,000 2,000 ——— 2,000 100.00%

2、第二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SDW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数量(股)

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eydoux�Laurent 102 10.20% -102 0 0%

2 Savioz�Patrick 102 10.20% -102 0 0%

3 Abdo�Samer 96 9.60% -96 0 0%

4

Intretech�(HK)�Co.,�

Limited

700 70.00% +300 1,000 100.00%

合计 1,000 100.00% ——— 1,000 100.00%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一：

公司名称：SDATAWAY� SA

注册号：CHE-113.665.801

注册资本：100,000瑞士法郎

股份总数：1,000股

成立时间：2007年6月5日

注册地址：Route� de� Pra� de� Plan� 5,� 1618� Chatel-St-Denis

经营范围：软件、硬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开发，销售和服务

（二）交易标的二：

公司名称：SDH� Holding� SA

注册号：CHE-283.063.128

注册资本：200,000瑞士法郎

股份总数：2,000股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1日

注册地址：Route� de� Pra� de� Plan� 5,� 1618� Chatel-St-Denis

经营范围：国内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管理；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SDH拥有的两家全资子公司SDA和Depair基本情况如下：

1、SDA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DAUTOMATION� SA

注册号：CHE-115.959.159

注册资本：100,000瑞士法郎

股份总数：1,000股

成立时间：2010年9月3日

注册地址：Rue� du� Manège� 30,� 3960� Sierre

经营范围：软件、硬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开发，销售和服务

2、Depair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Depair� SA

注册号：CHE-103.471.454

注册资本：100,000瑞士法郎

股份总数：100股

成立时间：1985年6月26日

注册地址：Iles� Falcon,� 3960� Sierre

经营范围：制造和销售新风系统及其配件；投资管理

五、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一）交易标的一：SDW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瑞士法郎

财务指标

2018年8月31日

/2018年1-8月（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9,569,077.07 8,713,225.31

总负债 2,171,871.65 2,613,795.67

所有者权益 7,397,205.42 6,099,429.64

营业收入 7,106,201.68 11,076,864.00

净利润 1,297,775.78 2,412,378.28

（二）交易标的二：SDH合并范围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瑞士法郎

财务指标

2018年8月31日

/2018年1-8月（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8,134,675.87 9,113,859.21

总负债 4,998,249.26 6,416,924.72

所有者权益 3,136,426.61 2,696,934.49

营业收入 5,978,696.69 8,957,656.38

净利润 439,492.12 743,363.42

其中SDH两家全资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SDA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瑞士法郎

财务指标

2018年8月31日

/2018年1-8月（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884,746.18 1,272,659.98

总负债 226,224.69 717,637.64

所有者权益 658,521.49 555,022.34

营业收入 1,312,274.88 2,022,185.06

净利润 103,499.15 303,704.23

2、Depair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瑞士法郎

财务指标

2018年8月31日

/2018年1-8月（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4,082,158.10 4,074,678.21

总负债 1,139,279.90 1,003,370.23

所有者权益 2,942,878.20 3,071,307.98

营业收入 5,139,516.74 7,644,202.09

净利润 386,570.22 515,466.74

（三）2家标的公司模拟合并财务报表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瑞士法郎

财务指标

2018年8月31日

/2018年1-8月（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308,036.32 13,800,005.70

总负债 5,874,404.29 4,503,641.57

所有者权益 10,433,632.03 9,296,364.13

营业收入 12,711,925.12 19,198,106.58

净利润 1,737,267.90 3,155,741.70

六、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收购项目进行了财务及税务方面的尽职调

查，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和瑞士律师事务所Perréard� de� Boccard� SA进行了法律方面的文件

起草，尽职调查等相关法律服务。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主要以瑞士MGI� GROUP� FIDUCIAIRE� SA出具的SDW� 2017年度审计报告，

FIDUCONSULT� BULLE� SA�出具的SDH� 2017年度审计报告，2017年度 SDW+SDH模拟合并财务报

表及2018年1-8月SDW+SDH模拟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数据为基础， 结合SDW和SDH所处行业的发展

趋势，多年的客户、技术和资源积累，未来经营计划及未来五年的业绩目标，经交易各方公平谈判磋商确

定；根据2017年度SDW+SDH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315.57万瑞士法郎为计算基础，交易标的估值对

应的市盈率约为11.4倍； 根据2018年8月31日SDW+SDH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1,043.36万瑞士法郎

为计算基础， 交易标的估值对应的市净率约为3.45倍； 根据SDW+SDH未来五年净利润目标的平均值

390.94万瑞士法郎为计算基础，交易标的估值对应的市盈率为9.21倍。

七、《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盈趣与SDH、SDW的股东Seydoux� Laurent、Savioz� Patrick、Abdo� Samer

于2018年11月29日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主体

买方：Intretech� (HK)� Co.,� Limited

卖方：Seydoux� Laurent、Savioz� Patrick、Abdo� Samer

2、交易标的

SDH� HOLDING� SA�（以下简称“SDH” ）和 SDATAWAY� SA�（以下简称“SDW” ）

3、标的股份出售

鉴于，买卖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出售或购买70%的标的股份（“第一阶段股权” ）；在

第一阶段股权的买卖之后， 买卖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在交割日之后的5年内出售或购买剩

余30%的标的股份（“第二阶段股权” ），此部分交易以每年转让6%的标的股份来进行（和第一阶段交易

合称为“交易” ）。

（a）在交割日，卖方应向买方或被指定人出售，而买方应亲自或通过被指定人应向卖方购买，如下表

所列的第一阶段股权：

股东 股份数额

Seydoux�Laurent SDH中的476股与SDW中的238股（标的股份的23.8%）

Savioz�Patrick SDH中的476股与SDW中的238股（标的股份的23.8%）

Abdo�Samer SDH中的448股与SDW中的224股（标的股份的22.4%）

总计 SDH中的1,400股与SDW中的700股（标的股份的70%）

（b）在交割日之后的5年内，卖方应向买方或被指定人出售，而买方应亲自或通过被指定人向卖方购

买，如下表所列的第二阶段股权：

(i)�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

股东 股份数额

Seydoux�Laurent SDH中的40股与SDW中的20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2%）

Savioz�Patrick SDH中的40股与SDW中的20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2%）

Abdo�Samer SDH中的40股与SDW中的20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2%）

（ii）在2020年和2022年：

股东 股份数额

Seydoux�Laurent SDH中的42股与SDW中的21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2.1%）

Savioz�Patrick SDH中的42股与SDW中的21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2.1%）

Abdo�Samer SDH中的36股与SDW中的18股（每年应转让标的股份的1.8%）

（iii）五年总计：

总计 SDH中的600股与SDW中的300股（标的股份的30%，每年应转让6%）

4、购买价款及资金交付

（a）标的股份的购买总价为36,000,000瑞士法郎，但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调整机制来最终确定（“购

买价款” ）。根据标的集团公司于协议签订前以卖方名义进行的估值和双方的协商，购买价款已得到双方

的同意。 购买价款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视为收入，特别是第二阶段股权的购买价款。

（i）在交割日，买方须支付共计25,200,000瑞士法郎（相当于购买价款的70%），按比例汇入每一位

卖方的账户中；

（ii）在交割日之后的5年内（即2019年至2023年），每年当 (x)�标的集团公司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

已经发布并提供给买方，并且 (y)� 6%的标的股份已经从卖方转让至买方之后，买方须支付共计2,160,

000瑞士法郎（相当于购买价款的6%，即“付款基数” ），该款项应按照本条(b)规定的调整机制，根据标的

集团公司在2018年至2022年间（“估值调整期间” ）每年的净利润来最终确定，买方须根据本条 (b)将款

项按比例汇入每一位卖方的账户中（“年度付款” ）。

（b）年度付款应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i）如果净利润低于购买价款调整标准（“较差年度” ），则年度付款应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但受

本条（b）（iii）的约束：

年度付款 =�付款基数 -�年度扣费

其中，年度扣费 =� 3� ×（购买价款调整标准 -�净利润）

购买价款调整标准如下：

序号 年度 净利润目标(币种:�CHF)

1 2018 3,427.10K

2 2019 3,521.80K

3 2020 3,841.90K

4 2021 4,189.50K

5 2022 4,566.70K

备注：以上净利润目标为SDH及SDW各年度模拟合并计算的净利润

（ii）如果净利润高于购买价款调整标准（“较好年度” ），则年度付款应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但受

本条（b）（iii）的约束：

年度付款 =�付款基数 +� 2� × X%�×（净利润 – 购买价款调整标准）

其中，X%指在计算净利润的当年卖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比例；

（iii） 年度付款在较差年度不应少于960,000瑞士法郎， 在较好年度不应少于1,360,000瑞士法郎

（“最低年度付款” ）。 如果较差年度的年度扣费超过了1,200,000瑞士法郎或者较好年度超过了800,

000瑞士法郎（“最高扣费” ），在年度扣费和最高扣费之间的差额应在估值调整期间累积计算并在之后

年份的年度付款中扣除。 经过这种累积扣除的年度付款也应受此处规定的最低年度付款额度的限制；

（iv）如果（A）任何卖方在交割日之后5年内单方面终止其与标的集团公司的劳动合同；或者（B）

标的集团公司在交割日之后5年内由于以下任何情况的发生而终止上述劳动合同（“重大过错” ）：

1） 卖方严重违反标的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卖方违反本协议禁止招揽或竞业禁止条款的相关规定；

3） 卖方严重违反了忠实义务或者其故意和/或过失行为对标的集团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

4） 根据法律卖方被指控须承担刑事责任，

则该卖方剩余的标的股份应无偿转让给买方，且不应附加任何条件。 该卖方无权获得剩余的年度付

款。

（v）如果在没有出现任何重大过错的情况下，标的集团公司与任何卖方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在交割

日之后5年内任何卖方去世，则买方应当按付款基数购买该卖方剩余的标的股份。

（c）购买价款的支付应通过电汇的方式将立即可用的资金付至本协议中卖方指定账户。

（d）购买价款的支付应当受本协议税务条款有关规定的约束。

5、不招徕

卖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期起的10年内，卖方不会并促使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不直接地或间接

地，(i)�招徕、诱导、订约或企图影响下列人员：（A）标的集团公司的现任雇员；或（B）在本协议签订之日

前24个月的任何时候曾是标的雇员，以终止其与标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雇佣、顾问、合同或其它关系；(ii)�

诱使任何标的集团公司的客户或供应商终止其与标的集团公司既有的商业关系，或减少客户或供应商当

前与标的公司的业务量。

6、不竞争

卖方同意，未经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年内，不会并促使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不

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标的集团公司设有节点的所有国家（法域），代表任何人从事与标的集团公司从事的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此后的4年内（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共计10年），未经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

会，并促使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标的集团公司设有节点的所有欧洲国家（法域），代

表任何人从事与标的集团公司从事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7、税务

所有与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交易有关的印花、转让、文件、销售及使用、增值、注册和其它

的税费（包括任何罚款和利息)（统称，“转让税” ），均应由各方根据相应法律承担。 尽管如此，（i）卖方

应全权负责根据本协议转让股份应付的瑞士印花税（如有），（ii）买方有权从购买价格中预扣并减去根

据相应法律要求预扣的所有税款（如有），向相关政府实体支付该预扣金额（如有），并且该付款应被视

为已经支付给卖方。

8、董事的任命

双方同意，每一家标的公司都将在交割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提议重新选举相关标的公司的董事。

9、员工激励计划

买方同意，在标的集团公司经审核的年度财务报表发布后，以等值于当年净利润的5％的金额将作为

税前奖金支付给员工，该激励计划的所有详细安排应由董事会根据员工表现批准。

10、先决条件

卖方和买方完成交易的相关义务取决于卖方及买方在交割日前就下述事项书面确认已满足或达成

豁免：

(a)�禁止令；不法性

任何政府实体均未签发、采取行动、颁布或生效任何限制、禁止或以其它形式阻止本协议项下的交易

的法律或法令（且该法律或法令未被取消、撤销或推翻）。

(b)�审批与登记

根据相应法律（包括反垄断法），就完成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要求的任何相应的等待期（或对其的任

何延长）、申报登记、同意或批准已过期、被终止、被做出或被取得，且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所要求的完成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必需的审批已

被取得。

(c)�双方内部批准

卖方、SDH和SDW董事会以及买方董事会均批准本交易，此类批准需通过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会议取得（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且条件需符合对方合理要求。

11、赔偿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而对另一方赔偿的总额不得超过相当于购买价格的10％。

12、终止

本协议可在交割前任何时间终止，符合以下任一情形，双方可终止本协议：

(a)�通过卖方与买方的书面同意；

(b)�在任何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发出、制定、颁布或执行任何禁止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的法律或政令

（该法律或政令为最终在的、不可上诉的，且未经撤回、撤销或推翻）时，由卖方或买方终止；

(c)�由卖方终止，倘若：(i)�买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与保证并非真实准确的，且该不真实与不准

确可能被合理地（单独地或整体地）判断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 (ii)�买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承诺或协定，不论哪种情况： (A)�可能导致本协议中卖方承担义务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以及 (B)�该情

形不能得到改正，或如果能够得到改正，但未在以下较早的时间点获得改正：(1)�收到由卖方向买方发出

的书面通知的第30天，或 (2)�交割前五个工作日，或 (iii)�截至交易截至日，交割因为买方的原因或过错

未获发生。

(d)�由买方终止，倘若：(i)�本协议第三条中的任何陈述与保证并非真实准确的，且该该不真实与不准

确可能被合理地（单独地或整体地）判断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 (ii)�卖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承诺或协定，不论哪种情况：(A)�可能导致本协议中买方承担义务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以及 (B)�该情形

不能得到改正，或如果能够得到改正，但未在以下较早的时间点获得改正：(1)�收到由买方向卖方发出的

书面通知的第30天，或 (2)�交割前五个工作日，或(iii)�截至交易截至日，交割因卖方的原因或过错未获发

生。

(e)�由卖方或买方终止，如果交割在交易截至日前非因可归责于卖方或买方的原因未获发生。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为SDW及SDH（包含其下两家全资子公司SDA及Depair）。 SDW主要专注

于为客户提供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及物联网产品的解决方案等业务，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电子产品领

域拥有一定的技术研发实力、良好的客户基础及区域口碑。鉴于盈趣科技的产品消费市场主要为美国、瑞

士等北美、 欧洲国家及地区， 且客户多为北美及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知名企业及科技型企业， 本次收购

SDW后，有利于贴近国际客户，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及新技术趋势，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建设国际化市

场及研发体系，开拓欧洲等国际市场，提升公司的国际化形象。

SDH为SDA和Depair的控股公司。 SDA主要专注于智能建筑楼宇管理领域，为客户提供基础设施及

建筑楼宇管理相关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Depair主要专注于新风系统领域，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新风系

统设备及其配件，并为客户提供新风系统设计及解决方案。SDA及Depair多年来经营业绩稳定增长，本次

收购后，有利于进一步延伸公司从智能家居到智能楼宇等产品线，丰富公司的客户资源，获取更多的业务

机会，提升公司的国际知名度。

综上，本次收购后，公司将充分利用标的公司在技术、人才、市场和客户等方面的优势，整合本次收购

标的公司现有的技术和客户等资源，进一步发挥主营业务全球研发及全球营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强化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优势，在智能制造领域深入布局欧洲市场，将公司进一步打造为国际知名的智能制

造企业。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SDH和SDW将成为公司的二级子公司，SDA和Depair将成为公司的三级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次收购是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之一，稳步推进公司全球

研发、全球营销网络建设步伐，深入布局欧洲市场，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本次收购将促进公司国外市场的建设，挖掘并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达到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

能力，提高公司市场份额，并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全面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的目的，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鉴于公司目前现金流较为充裕，所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符合公司国际化布局的发展战略，对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1、备案审批的风险。本次收购涉及境外投资，需履行中国和瑞士政府相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程序，该

等程序是本次收购的前提条件，存在审查不予通过的风险。

2、跨国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建设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基于不同国家、文化及管理理念差异等原

因，公司尚需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整合。 除上述情形外，境外监管政策与境内存在差异，亦将可能引起经

营管理的风险。

3、市场风险。 由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本次收购实现预期目标具有不确定

性。

4、汇率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标的位于瑞士，交易币种为瑞士法郎。 伴随瑞士法郎汇率不断变化，存在

汇率波动风险。

5、可能发生商誉减值的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SDW和SDH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公司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收购标的治理结构、加强内控管理及信息化建设、明确规定其经

营决策权限，完善员工激励机制，互派技术、管理人员加强双方的企业文化融合，并逐步将母公司优秀的

管理经验融合到收购标的经营管理中，不断发挥双方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协同作用，积极防范

和应对上述风险，努力实现预期收益，加快公司整体国际化进程。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股权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0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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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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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6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12%。

2、截至 2018�年 11�月30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12月13日，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均出具了相关意

见。

2、2017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3、2017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24日，公司对本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2017年12月

2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4、2018年1月3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

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关意见。

5、2018年1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聘请的法律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均出具了相关意见。

6、2018年2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根据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向110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10.51万股，授予价格10.89元/股，授予日为2018年1月11日，

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2月12日。

7、2018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关

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并于

2018年11月5日召开了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

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姬永超因个人原因离职，依照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回

购价格10.89元/股，公司应支付股份回购款235,224元。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6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12%。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7031830156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18年11月7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2018年11

月7日止，贵公司已回购21,600.00股，减少股本人民币21,6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壹仟陆佰元整），其中

减少有限售条件的股东持股21,600股，减少资本公积人民币213,624.00元。

截至 2018�年 11�月30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

注销手续。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中一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

职，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

的规定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董事会决定对该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600股予

以回购注销。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对已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行为符合公司 《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一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

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的

规定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董事会决定对该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600股

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合法、有效。

3、律师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认为：华锋股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4号》《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华锋股份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

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股份注

销登记、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手续。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176,260,802股变更为176,239,202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569,177 67.27 -21,600 118,547,577 67.27

无限售条件股份 57,691,625 32.73 57,691,625 32.73

总股本 176,260,802 100 -21,600 176,239,202 100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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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

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9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重

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昌盛十一号私募基金（以下简称“信三威基金” ）的管理人重庆信

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三威中心” ）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信三威基

金持公司股份11,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13%）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信三威中心预计在

未来6个月内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合法方式合计减持信三威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11,38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8.13%）。 其中：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预披

露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

后 6�个月内实施，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实施，且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公司对已上述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披露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截至2018年11月30日，信三威中心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及董

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2018年9月11日，公司收到信三威中心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实施进展的告知函》，告知公司截至

2018年9月10日其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 详见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7）。

2018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信三威中心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通知函》，告知公司截至

2018年11月28日其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

2018年11月28日，信三威中心减持信三威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信三威基金 大宗交易 2018年9月10日 10.10 1,570,000 1.12%

信三威基金 大宗交易 2018年10月18日 8.62 1,230,000 0.88%

合计 2,800,000 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信三威基金

持股总数 11,380,000 8.13% 8,580,000 6.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80,000 8.13% 8,580,000 6.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11,380,000 8.13% 8,580,000 6.13%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信三威中心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信三威中心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

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信三威中心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

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信三威中心管理的信三威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四）截至本公告日，信三威中心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督促持股其继续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在本次信三威中心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拟收购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信三威中心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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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周乐女士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自此不再担任上市公司任何职务。周

乐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周乐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周乐女士在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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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注销的审批情况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江苏鹿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2017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相关规定， 公司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冯丽青等15人因子公司业绩考核部分达标， 对上述15人持有的

172,8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具体情况详见《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0）。

2018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冯丽青等15人因子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及张伟等2人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对上述17人持有的1,170,64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具体情况详见《江

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8）。

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1,343,440股将于本次予以回购注销。

二、股份回购与注销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018年11月30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1,343,440股已过

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18年12月3日予以注销，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手续。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1,343,440元，减少后的注册资本为892,724,964元。公司股本

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13,860 -1,343,440 2,470,4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90,254,544 0 890,254,544

合计 894,068,404 -1,343,440 892,724,964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8-082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超华科技，证券代码：002288）连

续两个交易日内（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1月3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该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以上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

2018-096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简称： 盛达矿业， 证券代码：

000603）于2018年11月28日、11月29日、11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

2018-056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沈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沈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

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该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沈阳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8-083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2018年第

64次工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 ）定于2018年12月3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在2018年12月3

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